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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製作教具獎勵作業細則 
民國103年11月26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5年04月26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6年3月29日105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7年3月14日106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7年11月21日107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8年1月9日107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08年11月13日108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10年1月25日109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10年5月18日109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110年9月14日110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0年11月3日110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11年12月14日111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製作教具，以提升學

生學習興趣與成效，依據「南開科技大學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助

作業要點」之規定，特訂定「南開技大學專任教師製作教具獎勵

作業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校專任教師於本校開設課程使用教師自行創作之教具（教科書

除外），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獎勵： 

(一)數位教具：利用多媒體動畫設計、教學軟體、影音串流等製

作之資訊類教具。 

(二)實體教具：模型、示教板組、實驗器材、教學標本或圖卡等。 

(三)其他：有助於學生了解課程內容或有助於進行模擬操作之

教具。 

申請以上製作教具者，同一教具僅能擇一申請，且不得與其他教

育部獎勵補助經費重覆申請；指導學生修讀專題製作課程之作

品或由廠商提供之教具，不得申請。 

三、申請程序及審查方式： 

(一)申請：依據本校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支用計畫書」之規劃，由教師於每年3月30日前提出申

請，並由所屬各系、院及通識教育與外語教學中心受

理。 

1.申請獎勵之教具以科目為單位，內容以提供學校授課需

求為原則。 

2.申請限制：每位教師每年度獎勵最多3案。 

3.檢附資料：申請教師應填具「申請書」、「授權同意書」

各一份。 

(二)初審：得分二梯次辦理初審，由各院級教評會針對所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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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提送之申請案件，於每年7月1日及10月15日前

召開審查會議，並擇優推薦進入複審。 

(三)複審： 

1.由教務長召集學院院長、通識教育與外語教學中心主任、

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1名及校

外委員組成複審小組於每年11月20日前進行複審。 

2.複審成績分為特優、優等及佳作，複審小組得視需要邀

請申請教師進行作品簡介。審查項目及配分如下： 

(1) 內容生動活潑、資料完整(25%) 

(2) 符合教學目標及學生程度(25%) 

(3) 內容安排採循序漸進、由淺入深之模式(25%) 

(4) 教具新穎、有助學生學習(25%) 

(四)決審及獎勵：經初審、複審完成之申請案提送決審小組審查。

決審小組由教務長、人事室主任、研究發展長、學院院長、

通識教育與外語教學中心主任、教師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1名。並由教務長召集決審小組於每

年11月30日前召開審查會議進行決審。 

1.初審通過每案最高給予基本獎勵新臺幣6千元。 

2.經複審特優最高給予新臺幣1萬2千元、優等最高給予新

臺幣1萬元及佳作最高給予新臺幣8千元之獎勵，不再支

領基本獎勵。 

3.特殊外加獎勵：獲獎勵之教具參與校外教具相關競賽獲

獎者，依競賽層級，每案最高可再另外加發新臺幣2萬元

之獎勵(競賽獲獎加發之獎勵金，於通過當年度申請加發；

當年度不及申請者，得於次年度提出申請)。 

4.以上申請案件獲獎勵後，除另有規定者，不得於本校其

他獎勵補助項目中重複申請 

(五)上述審查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得視情況酌支審查費及

交通費，出席委員需達三分之二（含）以上方能進行審查，

且審查委員在各審查層級均需遵守迴避原則。 

四、經教務處決審小組議決之獎勵案件，須提送校審查小組審議後核

定最終獎勵金額。 

五、申請資料不齊、有違反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規定或未經著作權

人同意或授權，而且不屬於合理使用之情形時，不予受理。 

六、獲獎勵者之義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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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獎勵者需將具體成果保存於所屬系(中心)辦公室。 

(二)接受獎勵者有義務分享其教學經驗於學校所舉辦之教學知

能活動。 

(三)製作教具應符合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之規定，若發現違

反者，3年內不得申請。 

七、同一教具只能申請一次獎勵；若教具係多人合作完成，須由參加

人員共同提出申請，並平均分配獎勵金額。 

八、本獎勵經費來源，係由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

費中經常門經費內支應。本校得視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經費額度

及執行情形調整已編列用於專任教師奬勵經費之額度。 

九、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十、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